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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年报的问询函 
 

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22〕第 317 号 
 

 

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年报”）进行

事后审查的过程中，关注到如下事项： 

1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资产处置收益 2.16亿元，

占利润总额 55.11%，主要系不动产出售所致。你公司 2021 年 10

月 19 日披露的《关于全资子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》显示，你公

司子公司宁波东力传动设备有限公司将坐落于通宁路 520弄 199

号全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转让给宁波市昕力建

设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昕力建设”）。标的资产评估价值

36,994.00 万元，双方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载明的估值为

基础，确定成交价格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将前述土地使用权、房屋所有权予以出售的原因，

并结合土地房屋的具体用途、子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等，说明此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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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售对你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（如有）； 

（2）说明交易对手方昕力建设的基本情况，包括股东结构、

主营业务等，其是否与你公司、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

5%以上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

他关系，并说明截至回函日昕力建设转让对价的支付情况； 

（3）说明标的资产评估相关情况，包括资产账面价值、选

取评估方法及理由、评估价值、评估增值及原因，说明资产处置

收益的具体计算过程，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

关规定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（2）（3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

见。 

2. 你公司 2022 年 4 月 27 日披露的《关于对深圳市年富供

应链有限公司担保的进展公告》显示，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宁波资管”）签订协议，约定宁波资

管将通过公开挂牌竞价方式受让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

行对深圳市年富供应链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利，

标的债权本金、利息合计 4.74 亿元，双方确认前述债权转让价

格 2.25亿元。同时在协议签署后 10个工作日内，你公司向宁波

资管支付 225.31 万元，此后在 2022 年 1 月 27 日（含该日）起

第 3 年届满日之前，你公司应于每季度末月 20 日，按年息 12%

支付利息；自宁波资管方受让标的债权起 3年内，如就该标的债

权从其他担保人处所累计实现的现金形式的净处置回收金额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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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22,531 万元，你公司应无条件按照协议约定向其履行担保义

务。你公司在协议签署后，冲回担保损失 2.87亿元，导致 2021

年第四季度净利润增加 2.87 亿元。年报显示，你公司存在投资

者诉讼等未决诉讼，2021 年末的预计负债余额为 4.12 亿元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截至回函日宁波资管受让前述债权的进展情况，

在以公开挂牌竞价方式下，宁波资管受让前述债权是否存在不确

定性； 

（2）说明在宁波资管尚未受让前述债权的情况下，你公司

冲回担保损失的依据，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； 

（3）说明该标的债权从其他担保人处可能的回收金额，达

到 22,531 万元的可行性，同时说明在未达到回收金额时你公司

仍需履行担保义务的情况下，你公司在协议签署后即冲回担保损

失的依据，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； 

（4）说明前述事项的会计处理过程，并结合企业会计准则

具体规定、诉讼判决情况及相关协议，说明你公司于 2022 年 4

月 27 日签订协议，但冲回 2021 年第四季度担保损失，并增加

2021 年净利润的合规性，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； 

（5）以列表的形式说明你公司所有诉讼的具体情况，包括

形成的原因、诉讼时间、当事人、诉讼进展、判决或裁决情况（如

有）、预计负债计提情况等，自查并说明是否按照《股票上市规

则》的要求及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（如适用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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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结合你公司已获知的诉讼信息、专业意见等，说明预

计负债计提的充分性，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（2）（3）（4）（6）、你公司律师对

上述问题（1）（5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 你公司 2019年至 2021年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10.2亿

元、12.38 亿元、16.15 亿元，同期销售商品、提供劳务收到的

现金分别为 6.09亿元、7.63亿元、8.64亿元，营业收入与销售

收到的现金存在较大差异。此外，你公司 2021年实现净利润 3.33

亿元，分季度看，第一至第四季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 1,990.73

万元、-22,227.61 万元、5,715.15 万元、47,787.37 万元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你公司销售政策、结算方式、同期应收账款（含

应收票据）及应收款项融资等因素，说明近三年销售商品、提供

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营业收入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2）结合主营业务生产模式、销售模式、行业特点、收入

确认政策及利润来源构成等因素，分析各季度净利润波动较大的

原因及合理性，同时结合往年经营情况说明公司净利润实现是否

具有季节性特征，并重点说明第四季度实现的净利润占比较高的

原因及合理性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货币资金期末余额 4.65亿元，同比增

长 215%，短期负债合计（短期借款及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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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96亿元。你公司报告期内发生利息费用 2,626.32 万元，利息

收入仅 72.68 万元。你公司 2021 年末资产负债率为 59.20%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期末货币资金余额同比大幅增长，远超有息负债

但利息收入远低于利息支出的原因，说明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或

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或其他协议约定等情形； 

（2）结合公司短期债务到期情况、期末可动用货币资金、

经营现金流状况、未来资金支出安排与偿债计划、公司融资渠道

和能力等，分析你公司是否存在短期偿债风险，如是，请及时、

充分提示，并说明公司优化债务结构及规模的相应措施（如有）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（1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2.68亿元，较

期初下降 12%，计提的坏账准备期末余额为 3,923.43 万元，坏

账准备计提比例为 14.66%，与 2020年同期持平。应收账款坏账

准备本期变动中，计提-480.19 万元、核销 98 万元。按欠款方

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中，应收第一名款项4,792.01

万元，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的 17.90%，计提的坏账准备期末余

额为 415.00 万元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报告期内信用政策、应收款项账龄、坏账准备计

提政策等，说明在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背景下，应收账款余额较

期初出现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并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坏账计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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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，说明你公司期末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； 

（2）说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本期变动金额中本期计提金额

为负的原因，并说明坏账准备核销的具体情况； 

（3）说明前五名欠款方的基本情况，包括销售时间、销售

内容、销售金额、账龄、交易背景等，说明欠款方与你公司、公

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5%以上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是否存

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，并结合欠款方经营

情况、资信状况、偿债能力等，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期末预付款项余额 983.51 万元，同比

增长127%，其中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中，

预付第一名、第二名金额分别为 371.50 万元、168.60万元，分

别占预付款项期末余额合计数的 37.77%、17.14%。你公司期末

其他应收款中暂付、代垫款 196.27 万元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期末预付款项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，说明其他应

收款中暂付、代垫款的具体内容； 

（2）说明预付第一名、第二名款项的具体内容，包括对象

名称、预付金额、预付时间、采购内容等，说明预付对象与你公

司、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5%以上股东、实际控制人

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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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期末存货余额 5.11 亿元，同比增长

49%，其中原材料、库存商品、半成品余额分别为 1.02 元、1.21

亿元、1.72亿元，分别同比增长 34%、32%、88%。原材料、库存

商品、半成品余额分别占期末存货余额 20%、24%、34%，你公司

报告期内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,324.09 万元，转回或转销存货跌

价准备 1,152.81 万元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按产品类别列示期末原材料、库存商品、半成品的主

要内容，包括名称、数量、价值、库龄等，并说明报告期末原材

料、库存商品、半成品存货金额较期初大幅增长的原因； 

（2）结合各业务存货跌价准备的计算过程（包括存货类型、

相关产成品种类、数量、可变现净值及可变现净值确定的主要方

式和参数等），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性； 

（3）按业务说明报告期存货跌价准备转回或转销的内容、

金额及原因，存在 2020 年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在报告期转回的，

结合转回的确定依据、与计提时测算的差异，说明前期存货跌价

准备计提的合理性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（2）（3）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8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商誉期末余额 3,420.34万元，未计提

减值准备。公司将欧尼克科技和欧尼克自动门的自动门生产销售

业务相关资产、负债作为资产组，期末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，将

收购所形成的商誉分摊到商誉相关的资产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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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结合欧尼克科技和欧尼克自动门的经营情况，说明

商誉减值测试具体过程、关键参数（如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

的预测期增长率、稳定期增长率、利润率、折现率、预测期等）

及商誉减值损失的确认方法等信息，以及选取关键参数的主要依

据，说明将欧尼克科技和欧尼克自动门的自动门生产销售业务相

关资产、负债作为资产组进行商誉减值测试的原因及依据，是否

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。请年审会计师对商誉减值计提的

充分性、合规性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9. 你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的审计意见为带强调事项段的

无保留意见，2021年年度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。

请年审会计师按照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审计类第 1 号》的规

定出具专项说明，披露上期非标事项的具体内容、消除上期非标

事项的具体措施等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5 月 31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 

特此函告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2年 5月 17日 


